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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水产原、良种场资格验收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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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加强国家级水产原、良种场的建设和质量监督管理，坚持建场标准，保证原、良种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农业部《水产种苗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特制定本办法。

  
       一、验收对象

  
       1．经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列入渔业投资计划的国家级水产原、良种场。

  
       2．经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建设、要求升格为国家级的水产原、良种场。

  
       二、验收内容

  
       1．水产原、良种生产必备的基础设施、仪器设备及配套设施；

  
       2．管理、生产人员文化程度或相应的技术职称、操作技能；

  
       3．原、良种产品质量；

  
       4．生产与经营状况；

  
       5．各项管理工作水平；

  
       6．其他。

  
       三、国家级水产原、良种场应具备的资格

  
       1．按照国家级水产原、良种场建设要点和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复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及
概算，按期完成基本建设项目，并已正式竣工验收投产。

  
       2．全场职工中，中级以上技术人员、初级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所占比例分别为10％、20％、和40％以上。与
技术挂靠单位签有长期技术协作协议。

  
       3．从事水产原、良种产品生产一年以上，水产原、良种实际生产能力达到设计生产能力60％以上，产品质量
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经营状况良好。

  
       4．建立健全岗位责任制和技术管理、质量管理、档案管理等各项规章制度，无重大责任事故。

  
       5．设施、设备维护完好；场容场貌整洁。

  
       四、申请验收需报送的材料

  
       1．资格验收申请书（格式见附件一）。

  
       2．基本建设项目竣工验收报告。

  
       3．单位名称、性质、编制、经费来源等批复文件，全场职工及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名冊（姓名、年龄、性
别、文化程度、技术职称或技术等级、从事的岗位）。

  
       4．水产原、良种及其他产品的生产情况、经营状况（提供年度决算复印件）。

  
       5．经国家认定的检测机构提供的水产原、良种种质和质量检测报告、水质检测报告（均为复印件）。

  
       6．技术管理、质量管理、档案管理工作总结。

  
       7．与技术依托单位签订的技术协作协议（复印件）。

  
       五、验收程序

  
       1．原、良种场向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书面验收申请；

  
       2省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查申请材料、现场查看初验后签署初验意见，上报农业部全国水产原、良种审定委
员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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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最近浏览的新闻

       3．全国水产原、良种审定委员会主持并邀请有关科研、教学、推广、生产及行政部门的专家7－10人组成验收
小组，通过审查材料和实地考核等方法进行单项的和综合的考评。

  
       4．验收小组全体成员根据国家级水产原、良种场验收考评表的各项内容分項考评打分，加权平均，考评得分
超过80分为合格，由审委会报农业部渔业局审批命名，并发给验收合格证。

  
       5．对验收不合格的场家，农业部渔业局将根据验收小组提出的整改意见，责令限期改进。到期仍不合格者，
不再进行国家级水产原、良种场的资格验收。

  
       六、复查

  
     

  
     自验收合格批准之日起，农业部渔业局将不定期委托有关机构对国家级原、良种场生产的水产原、良种产品质
量进行抽检；每五年组织有关专家对国家级原、良种场的基础设施维护、生产管理、技术管理等情况作全面的复
查，对复查不合格的场家提出整改意见，限期改进。到期仍不合格，注销原命名和收回验收合格证，取消国家级水
产原、良种场资格。

  
       七、本办法由农业部渔业局负责解释。

  
       八、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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